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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 14/T 1939《山西省职业技能培训规范》分为如下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培训机构； 

——第 3 部分：培训内容； 

——第 4 部分：培训实施； 

——第 5 部分：培训监督； 

——第 6 部分：能力评价； 

——第 7 部分：培训补贴； 

——第 8 部分：技能竞赛； 

…… 

本部分为 DB 14/T 1939 的第 2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部分由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西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范振华、张国旺、李锋艳、蒲伟、武建国、杨建荣、宋毅、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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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职业技能培训规范  第 2部分：培训机构   

1 范围 

本部分给出了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责、机构备案、社会培训机构的选定及信息报备等相关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山西省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机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 14/T 1939.1  职业技能培训规范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DB 14/T 1939.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培训机构 

广义指以学历教育或成人继续教育为目的的教育培训机构。 

本标准中是指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的组织机构。 

4 机构职责 

培训机构是职业技能培训组织实施的主体，其校长、法人代表是培训组织实施的第一责任人。培训

机构负责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承担各类职业培训任务，培养和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 

5 机构备案 

具备培训条件、能力的企业、职业院校以及政府组织的其他培训机构承担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

项目,应向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审核备案。 

6 社会培训机构选定 

6.1 基本条件 

6.1.1 培训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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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培训场所，租用的场所自承担培训工作申报之日起租赁期不少于 3年。

有办公用房；理论课教学场所应达到 300 平方米以上，有满足培训教学需要的实习操作场所，无危房，

有良好的照明。招收住宿学员的培训机构，其食宿场所应符合环保、食品、卫生等有关规定。 

6.1.2 设施设备 

培训机构设施设备应具备： 

——应具备满足教学和技能训练需要的教学、实习、实验设施和设备，具有与培训规模相匹配的实

习工位； 

——应配备培训管理信息系统和相应监控设备； 

——应配备安全、消防器材。 

6.1.3 配备专职校长 

专职校长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及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三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职

业技能等级），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熟悉国家职业培训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6.1.4 配备专职教学管理人员 

根据办学规模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教学管理人员。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及中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三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

具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应配备从事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的相关人员。财务管理人员应具有财务人员

从业资格证书。 

6.1.5 配备专兼职教师队伍 

应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队伍。专职教师一般不少于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

每个培训专业(职业、工种)至少配备2名以上理论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 

6.1.6 教学(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 

应具有与培训专业(职业、工种)相对应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职业资格培训的教学(培

训)计划、大纲和教材应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自编的教学(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材应经过专家论证，并

备案后组织实施。 

6.1.7 管理制度 

培训机构应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包括办学章程、发展规划、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籍管理、财务

及资产管理、卫生管理、安全管理和设备管理等项制度。 

6.1.8 经费保障 

培训机构应有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 

6.2 选定程序 

6.2.1 选定方式 

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相关程序在全省范围内选定社会培训机构。 

6.2.2 具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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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应提供以下材料： 

——培训机构资质，包括独立法人资格、相关行政许可证明等。  

——培训能力、条件，包括教学场所、职业（工种）设置、实训设施、师资队伍、监控设施等。 

——培训组织实施，包括报名组织、班次容量、培训方式、教材大纲、教学计划、学员管理服务等。 

——培训效果，包括培训出勤率、合格率和培训后就业率等。 

——近期业绩，指近两年来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培训情况、做法及效果。 

——守法诚信，指培训机构有无重大违法记录、虚报冒领政府补贴资金、失信失诚等行为。 

——费用报价，指培训机构在全省统一规定的培训时间和补贴标准范围之内，对某一职业（工种）

培训项目承诺所需培训时间和达到的培训效果，并据此测算培训费用报价； 

——其他材料。 

7 信息报备 

7.1 中标培训机构应在全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录入本机构资质、中标等相关信息。 

7.2 按照系统参数要求，实现系统连接。 

7.3 通过全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实现职业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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